
- 1 -

晋市监函〔2023〕40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88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交警大队：

颜晓军委员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的

建议提案》收悉。我局作为协办单位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领导部署。将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作为安

全生产的重要内容，在党组会、局务会、安全生产等会议亲自强

调部署，压实责任，细化措施，狠抓落实。印发《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

作任务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市监〔2023〕8 号），全面开

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严格监管检查。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，

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经营单位资质、产品质量问题，督促经

营者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，健全购销台账，确保进货渠道正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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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合格达标，严厉打击违法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、不合格

电动自行车行为。截至目前，共出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次，检查

相关企业 127 家，督促企业全面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确

保产品质量安全。

三、深入宣传引领。充分发挥“12315”投诉举报热线作用，

做好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整治的宣传工作，对严重违法行为

及时予以曝光，努力营造良好的专项整治工作氛围。

附件：关于第 8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柯永顺

经办人员：陈文明

联系电话：13559567176

2023 年 4 月 23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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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8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颜晓军委员：

第 88 号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的建议提案》

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
1.联合监管，狠抓源头。

已完成事项

根据《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电动自行车

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》

（晋安委〔2022〕31 号）精神，印发《晋江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

重点工作任务措施及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市监〔2023〕

8 号），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根据专项整治工作方案，持续加强生产流通环节电动自

行车产品质量监管力度，已检查相关企业 127 家，督促

企业全面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 2.宣传教育，扩大影响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。

建议三 3.积极培训，增强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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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不属于我局职责。

建议四
4.专项整治，规范管理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不属于我局职责。

建议五
5.加大投入，统筹规划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。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